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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陂农（动监）罚

〔2026〕1 号

武汉市大胡

子宠物有限

公司经营未

附有检疫证

明宠物猫案

武汉市大

胡子宠物

有限公司

91420116M

AEPH4DB10
叶泽邦

经营未附有

检疫证明宠

物猫案

处罚种类：罚款 620 元；

处罚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

一百条第一款 “违反本

法规定，屠宰、经营、

运输的动物未附有检疫

证明，经营和运输的动

物产品未附有检疫证

明、检疫标志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处同类检疫合格动

物、动物产品货值金额

一倍以下罚款；对货主

以外的承运人处运输费

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之规定

接到行政处

罚之日十五

日内履行

黄陂区农业农村局

2026 年 4 月 13 日


